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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识、 制度网络与马六甲海峡
小多边合作的韧性

范佳睿

内容提要: 当前美国正在 “印太” 地区频繁组建小多边联盟, 这些框架多为扼控中

国而建立, 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负面影响, 是对多边主义的曲解。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

奉行单边主义政策, 将给此类联盟的合作韧性及未来前景带来变数。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

来, 在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天然地理枢纽马六甲海峡却形成了由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

亚与新加坡三个沿岸国组建的三边治理机制, 并体现出较强的合作韧性。 一方面, 沿岸

国通过提升安全共识合力应对威胁, 凝聚合作内核。 另一方面, 依托广阔的制度网络,
同其他域外使用国在特定的议题领域建立联系, 持续提升合作质量。 富有韧性的小多边

合作有助于纾解各方矛盾, 保障船只在关键海上通道安全畅行, 对于长期维护地区安全

具有积极作用。 这种与美西方小多边联盟特质迥异的次区域良性互动与合作方式, 能对

多边主义理论形成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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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大国博弈加剧, 地缘政治回归, 国家间既可能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亦有发生摩擦冲突的风险。 美国近年在中国周边频繁组建小多边联盟, 试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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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美英

加澳新 “五眼联盟” (FVEY), 以及美日菲 “三边合作机制” 等框架对中国开展

地缘 “规锁” (confinement), 手段包括舰机抵近侦察、 尾随、 拦截甚至冲撞等

挑衅行为。 然而这些框架大多内生动力不足、 僵化无力、 相互叠加甚至削弱掣

肘, 导致 “印太” 区域机制冗余。 尤其是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再次就任

美国总统之后, 其单边主义的政策偏好可能给上述为扼控中国而建立的小多边

联盟的可持续性带来变数。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马六甲海峡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国际海

上通道, 其沿岸的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三国却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建

立并长期维系着另一种形式的小多边合作 ( mini-multilateral
 

cooperation)①
 

, 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 海上通道是各国战略博弈的焦点,
维护通道安全常被大国作为介入其他地区事务的借口。 然而, 马六甲海峡沿岸

中小国家却能在冷战结束、 地区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组建小多边合作, 使之

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仅由域内国家参与的本土多边军事安排,②
 

并长期获得中

国、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主要海峡使用国认可。 这种小多边合作不

同于美西方的阵营化多边机制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体现出一定的合作韧性

与治理效果, 有助于切实改善通道安全环境, 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有效

方式。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组建的小多边合作何以长期存续并发挥作用? 其与美

西方小多边联盟的合作韧性差异何在? 未来海峡安全局势会否受到特朗普再次

执政的冲击? 下文将从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形成机理、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韧

性的特征, 以及建立和维系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具体实践等方面加以详述。
马六甲海峡是当今几个主要大国共用的航道和多国地缘利益聚集区, 维持

其战略稳定对于维系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及发展繁荣至关重要。 二战后毗邻海峡

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亚 (新加坡独立后更名为马来西亚) 相继摆脱殖民宗主国

独立, 此后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建国, 海峡沿岸三国的政治格局形成。 21 世纪初,
三国在海盗及武装劫船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困扰及大国介入等传统安全威胁的

压力下, 围绕航行安全议题组建三边合作。 既有研究对于其成因的解释一般分

个体主义、 社会交往和制度主义三类范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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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主义的视角看, 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组建小多边合作是基于各自的国

家利益及区域角色的理性选择。 印度尼西亚对主权议题颇为敏感, 警惕将海峡

安全议题国际化, 并谨慎限制域外国家参与海峡安全事务,①
 

将合作过程中能否

获得绝对收益作为主要考量。②
 

马来西亚较为开放, 将向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海峡

使用权作为参与合作的最佳利益选择, 谋求在中美间实现微妙平衡, 以协调美

国增加地区影响力与中国捍卫海上交通要道的不同战略目标。③
 

新加坡着力推动

安全合作中的信息共享,④
 

作为 “陷入型能源过境国”, 该国通过在与其他沿岸国

的竞争与合作中建立相互依存关系减轻地缘脆弱性。⑤
  

从社会交往的视角看, 安全威胁的压力与沿岸中小国家的主观能动性, 均

能促使合作存续并起效。 第一种观点强调大国介入及安全威胁的刺激作用。 在

传统安全方面,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弥合航道沿岸国围绕航行权限的矛盾, 潜在

影响各方利益计算,⑥
 

提高沿岸国维护海峡安全的能力、 灵活性与自主性, 为多

边安全合作提供保障。⑦
 

例如, 美国在 “9·11” 事件后对海峡安全事务的单方面

介入成为沿岸国合作的催化剂,⑧
 

刺激沿岸国从 “象征性合作” 转变为 “实质性

合作”。⑨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 冷战后沿岸国将海盗视为共同威胁, 推动它们加快

开展多边合作。�I0
 

第二种观点强调沿岸国的主观能动性。 沿岸三国虽有利益冲突

但仍能开展实质性合作, 反映了 “规范辅助” (norm
 

subsidiarity) 的作用, 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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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促成区域安全认知的优先事项, 制定规则开

展集体合作, 防止被强大域外行为体排斥在全球治理机制之外。①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 合作构建的原理以及行为体在特定议题的互动是促

成小多边合作的具体动因。 第一种观点将沿岸国两两形成的双边关系网络视作

三边巡逻机制迅速建立的基础, 相较于直接构建多边合作更有成效。②
  

第二种观

点重在描绘沿岸国具体互动的作用, 三国共管机制使它们在打击海盗、 应对恐

怖袭击及海洋环保等方面共担责任。③
 

具体而言, 沿岸三国的联合巡航及情报共

享有助于提高各方互信及军事能力, 其间会经历非传统安全威胁共识、 战略安

全环境动态变化、 深化国防合作和技术转让、 维护集体利益等具体步骤。④
  

上述研究视角聚焦性较强, 对国家间互动的具体机制及实际操作的分析较

为详实, 突出特定因素对合作的推动作用。 但是, 个体主义视角重在凸显国家

利益的考量, 缺乏对各国分工协作方式的探讨。 制度主义视角对合作构建过程

的研究大多流于细节, 未能触及小多边机制的内生性驱动因素。 社会交往视角

虽能体现出域内外互动逻辑对合作的促进作用, 但对其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尚

待提炼。 本文进一步延展社会交往视角, 认为沿岸国起初虽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却能在各类外部安全威胁的刺激下聚合形成小多边合作, 体现出一定的抗压性

与适应性, 其内在系统性动因值得深究。 尤其是作为国家实力及治理能力远逊

于主要使用国的行为体,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何以既保持治理权限的独立性,
又吸收有益的域外治理资源为其所用, 提升治理机制化程度, 其中蕴含的国家

间互动原理是本文的深研方向。

二、 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形成机理

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组建的三边合作是剖析小多边机制合作韧性的典型案例。
基于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 理论视阈解构这一合作样态, 有助于清晰展现多

边合作结构机理, 形成具有东南亚特色的解释路径。 本文提炼 “安全共识” 与

“制度网络” 两个核心变量, 以此为基础归纳促发小多边合作韧性的解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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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边主义视域下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的韧性

多边主义是通过临时安排或建立机制的方式, 协调三个及以上国家间政策的做

法。①
 

多边机制是至少三国在普遍行为准则基础上重复发生的互动行为, 它们共

同阻止有害行为或鼓励相对少见的有利行为, 将合作扩展至不常出现的领域或

推进至非同寻常的水平。②
 

作为理解当代国家间互动的主要范式之一, 多边主义

的国际实践肇始于一战后组建的国际联盟, 风行于二战之后美国倡导并推行的

各类国际机制。 对于多边主义的理论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 主要集中

在国际机制、 国际合作、 身份认同及全球治理等领域。③
 

小多边合作是为提高效率, 由能对问题解决产生较大影响的关键几国开展

的合作。④
 

因严格限制参与国的类别及数量, 这种合作形式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包

容开放的多边机制, 具有一定排他性,⑤
 

一般由三至四个成员国构成。⑥
 

三边机制

是小多边的最基础形式, 它注重精细化发展与争取早期收效。⑦
 

此前研究大多关

注大国的协调及主导作用, 但对由中小国家组建并推进的合作形式关注甚少。
然而美国等大国组建的多边机制已无法为东亚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产品, 呈现

意识形态化及工具化的特征, 主要运行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大国利益。⑧
  

马六甲海

峡的多边治理机制则与之不同, 呈现出一定的合作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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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resilience)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①
 

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指

特定的组织系统在面对内源性或外源性冲击时的恢复、 适应与重塑能力, 通过

动态模式调整使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持久性。②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小多边

合作的韧性具体体现在合作行为体能够培育并保持较为一致的安全共识、 在互

动过程中形成相互关联的制度网络, 以及不断提升的机制化程度、 灵活性、 抗

压性和可持续性。 尽管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治理能力存在一定不足, 却仍能

在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次冲击下共同建立多边合作, 使之长期保持稳定

并在海峡安全治理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
(二) 自变量: 安全共识与制度网络

马六甲海峡位于陆海枢纽地带, 周边大国环伺, 传统及非传统安全环境较

为复杂。 海峡沿岸国家选择开展合作, 主要是由外在安全压力刺激, 目的是化

解威胁, 维护各自国家安全及周边区域稳定, 并持续获取商贸运输利益, 这明显

有别于大国主导的、 旨在特定议题或地缘区域占据排他性主导地位的多边机制。
多边机制一般包含三个基本特征。③

 

一是不可分割性 ( indivisibility), 即成员

收益或成本须在特定的地理或功能范围内扩散,④
 

强调成员国间互动关系的社会

性建构而非仅形容具体议题领域内的技术性状态。⑤
 

二是扩散的互惠性 (diffuse
 

of
 

reciprocity), 即成员立足于长远收益预期, 相信彼此收益会在长期多轮互动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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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的不可分割性包括但不限于: (1) 将集团成员间跨境铁路线的联结标准化; (2) 国家在

和平不可分割的状态下行为, 从而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 (3) 贸易体系内各国对最惠国待遇的遵

守。 参见约翰·鲁杰主编: 《多边主义》, 苏长和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12 页。



至衡平。①
 

三是普遍的行为准则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 即以规范形式

而非因某国偏好或情势紧急情况促成国家间广泛联系。②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组建的小多边合作是一种成员数量较少的多边机制,
兼具上述三个基本特征。 在此合作形式中, 不可分割性主要表现为成员的内在

组织方式及关系构成状态, 扩散的互惠性体现为成员之间的互动节奏、 收益及

功能, 这两者凸显合作的内因; 普遍的行为准则是合作自身运行与向外延展的

依据, 这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同其他类型多国互动的本质区别, 也是马六甲海峡

小多边合作长期存续并发挥作用的保障。 本文将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韧性归

因为 “安全共识的一致性” 与 “制度网络的连通性” 两个自变量, 用以解释沿

岸三国何以从不稳定的多国互动, 发展至有效而稳定的小多边合作。
 

第一个原因变量是安全共识, 侧重解释小多边合作的建立。 安全共识是行

为体就特定安全议题形成的共有知识, 能够体现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 并激发

成员间的共同利益。 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因素导致的外部压力可以刺激成员国的

内在合作意愿, 促使它们更为关注多轮互动中的长期收益, 从而快速处理内部

矛盾, 形成安全共识, 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 安全共识一致性的增

强有助于促进合作的可持续性与抗压性, 这是促发合作韧性的内因。
第二个原因变量是制度网络, 侧重解释小多边合作的维系。 社会网络理论

中的 “三元闭包” (triadic
 

closure) 模型③
 

描述了由节点形成网络的基本过程与

基础结构, 社会网络的构成条件是各元素之间建立联系, 各节点之间形成连通

性,④
 

该特质适用于描述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三边合作以及它们与域外大国建立

的制度性联系。 为更好地因应与化解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干预, 沿岸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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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地增强同域外行为体的联系, 扩散其既已形成的共同规范, 并以此为媒

介提升制度网络的连通性, 从而获取外部治理资源, 增强三国的治理能力, 提

升海峡通行安全环境的治理效果。 制度网络连通性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合作的机

制化程度与灵活性, 这是合作韧性得以维系的外因。
(三) 作用机制: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的韧性与安全困局的纾解

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困局下组建小多边机制, 当

彼此之间的安全共识趋于一致, 并且同海峡使用国共同建立的制度网络紧密连

通时, 可增强合作韧性, 纾解各方矛盾, 保障通道畅行 (如图 1)。 在此过程中,
沿岸三国安全共识的建立体现出个体主义的理性考量, 反映了海峡次区域国际

社会内部通过高频交往建立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 沿岸三国间及其同主要使用

国间建立制度网络, 体现出海峡通行安全议题中的东亚制度主义的合作传统,
映射出域内外国家基于个体利益考量、 通过长期多轮互动共同纾解安全困局的

理性选择。

图 1　 本文解释框架示意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具体而言, 具有韧性的海峡小多边合作主要通过凝聚合作内核与廓清机制

外延的方式纾解安全困局。
一方面, 沿岸国迅速化解内部矛盾, 共同反对域外国家过度干预, 提升安

全共识, 为建立小多边合作凝聚内核。 沿岸国的安全共识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

是成员在传统安全领域的主权安全共识, 即沿岸国将域外大国的过度介入视为

对其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威胁, 合力将其排除在安全治理进程之外。 二是成员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航道的共识, 即三国将海盗、 武装劫船及阻碍通航的自然

因素视为对通行安全的威胁, 共同开展治理以保障通道安全。
另一方面, 沿岸国提升合作质量, 逐步同使用国建立机制联系, 塑造制度

网络的连通性, 为小多边合作的维系廓清外延。 这一过程包含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是沿岸国之间临时合作的制度化, 它们将域外压力转化为合作动力, 建立

周期性正式机制以保障合作持续运行。 第二阶段是沿岸三国合作机制向外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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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域外国家建立起制度性联系, 形成容纳主要使用国的外围制度网络, 吸纳外

部治理力量, 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合作提质升级的建设性助力。

三、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韧性的特征

马六甲海峡沿岸行为体与域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历经由 “乱” 到 “治” 的

历史变迁。 海峡曾被区域霸权轮番管控并遭遇海洋强国殖民, 其间海峡及其周

边区域长期受制于人, 屡遭大国暴力介入及霸权轮替波及, 安全环境长期动荡

不安。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多次争取并强化领海主权,
并在 21 世纪组建了一系列改善海峡通行安全环境的三边合作机制。 随着多边合

作架构日臻完善, 其机制化程度、 灵活性、 抗压性和可持续性均有提升, 得以

维护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战略稳定, 反映出沿岸三国小多边合作的较强韧性。
(一) 以密集技术交流孵化小多边合作雏形

马六甲海峡为东南—西北走向, 在两片陆地的钳夹之下呈 “漏斗状”, 长约

1066 千米 (约 583. 15 海里), 西北最宽处达 370 千米 (约 199. 78 海里), 水深

25—113 米, 东南最窄处仅 37 千米 (约 19. 98 海里), 水深约 25—73 米。 海峡

的深水航道位于东岸的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一侧,①
 

西岸的印度尼西亚一侧浅滩多,
良港少, 在过去几个世纪常成为非法劫船者的聚集之地。②

  

马六甲海峡自古为海上交通要道, 二战前曾是海洋强国的争夺焦点。 二战

结束后, 海峡沿岸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 陆续解殖独立, 海峡周边长达

四百余年的殖民体系由此瓦解, 现代意义上的沿岸三国形成。 1973—1982 年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期间, 沿岸国同其他二战后独立的沿海中小国家,
与美国、 苏联、 英国、 日本等海洋大国围绕航行规则开展多轮博弈, 最终推动

创设 “过境通行制度”③
 

。 由此, 马六甲海峡被划定为一条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

海峡, 各方权责范围明确。 沿岸国之间的三边合作也在这一时期萌芽。 它们于

1975 年设立航行安全三方技术专家组, 1981 年创设通航分道制度并设立周转性

基金委员会, 这些技术性的治理框架为此后的机制化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 鉴于海峡的通行安全需求, 域内外行为体的互动重点聚焦于

建立治理机制。 它们在已有三方技术专家组及通航分道制度的基础上, 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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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建立强制船只报告制度。 此外, 国际海事局自 1992 年 9 月起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成立海盗活动报告中心, 成为世界首个专门收集发布海盗活动数据的官

方机构, 对沿岸国的三方合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 以共享地缘关切加固小多边韧性内核

21 世纪初, 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环境一度堪忧。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

事件导致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全球升温, 东南亚附近海域的海盗袭击事件在此后

几年间达至顶峰: 2002 年达 370 多起, 同比增长 10%;①
 

2004 年达 329 起, 为

1991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第二高。②
 

2005 年 6 月劳埃德市场协会的联合战争委员

会将马六甲海峡列入 “船只可能面临战争风险、 恐怖主义或其他危险的地区名

单”。③
 

这一时期, 美日等国多次企图以此为由介入该地区海峡安全治理事务, 一

度威胁沿岸国主权及其对海峡周边海域的管辖权。 2002 年 1 月, 美国表示有意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开辟全球反恐 “第二战场”。④
 

2004 年 4 月,
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法戈 (Thomas

 

B.
 

Fargo) 提出 “地区海事安

全倡议” (RMSI),⑤
 

计划向马六甲海峡派兵缉拿恐怖分子, 维护通行安全。 2004
年 11 月, 日本推动亚洲 16 国共同签署 《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
(ReCAAP), 希望主导亚洲海域的非传统安全治理。⑥

 

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压力在马六甲海峡杂糅交织。 非传统安全隐患可能诱使

域外大国介入海峡事务, 大国博弈可能导致海峡治理中的经济技术议题安全化,
加剧问题复杂性。 上述因素促使沿岸三国迅速解决当时尚存的领海划界矛盾,
合力应对安全威胁。 三国先后在国际场合独立表达对海峡安全治理的相似看法

及合作意愿, 并共同提出合作倡议, 通过召开会议及签署协定等方式, 形成小

多边合作雏形。 此后三国定期开展共同巡航, 逐渐发展出一种 “覆盖范围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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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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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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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pp. 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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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Initiative,
 

https: / / www. globalsecurity. org / military / ops / rmsi. htm[2025-0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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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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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领域相对固定、 旨在解决特定威胁和意外事件的非正式倡议”。①
 

在维护海峡

安全方面, 沿岸国在 2004—2008 年间陆续设立由海上巡逻、 “空中之眼” 联合

巡航及联合巡逻情报交流小组共同组成的三国联合巡航框架。 在保障船舶安全

方面, 沿岸国在 2005—2007 年间, 与国际海事组织 (IMO) 共同举办维护海峡

安全的年度会议, 搭建由三方海上安全技术专家组合作论坛、 项目协调委员会

和航行援助基金共同组成的合作机制。 三国基于实用主义而非扩张主义原则开

展小多边合作, 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及海峡使用国介入的传统安全压力都是

刺激合作机制成型的主要动因。 可见,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中小国家组

建的小多边机制正成为地区合作新选择。②
 

上述多边治理机制成型后, 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数量下降, 安全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2006 年发生海盗袭击事件 239 起, 分别比 2004 年、 2005 年下降 27%、
13%,③

 

劳埃德市场协会也于 2006 年 8 月将马六甲海峡从此前的危险地区名单中

移除。④
 

此后几年间, 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海域的海盗袭击事件数量基本维持在

较低水平。⑤
 

据 “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组织” 信息共享中心

(ReCAAP
 

ISC) 发布的报告显示, 2007—2024 年间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的

海盗及武装劫船事件数量呈周期性波动, 其中 2018—2024 年间数值持续攀升。⑥
 

但同时, 马六甲海峡发生此类事件的数量相较与其毗邻的新加坡海峡则明显较

少。 仅以 2023 年上半年为例, 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共报告 55 起海盗及武装

劫船事件, 其中 51 起发生在新加坡海峡, 四起发生在马六甲海峡。⑦
 

由此可见马

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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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形成灵活抗压、 高效舒适的小多边合作为追求目标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组建的小多边合作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与

抗压性, 能够在多重安全威胁之下进行调适, 这是东南亚地区松散、 灵活、 强

调协商一致与舒适度的区域合作既有传统在具体议题的反映。 同时, 这一小多

边合作在此后的运转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较高的机制化程度与可持续性, 它参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权责划定与使用国开展良性的机制化互动, 从而实现域

内外优势互补, 推进海峡安全治理进程, 展现合作韧性。 海峡沿岸中小国家在

与所处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 不断将安全压力转化为内生合作动力, 合力维

护国家主权及区域稳定, 共同抑止域外国家过度介入, 防止自身所处安全情势

恶化, 因而该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并长期维系。 它们彼此借力组建小多边合作,
维护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体安全, 体现出一定的防御性及东南亚本土性特征,
有助于应对美西方小多边合作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

多边主义是国际合作的基本理念之一。 但近年来美西方却在其外交实践中

屡次借多边之名行组建排他性小联盟之实, 带有鲜明的制华遏华倾向 (如表 1)。
这些所谓的 “小多边” 实质只是具有敌对性及进攻性的国际斗争联盟, 亟须在

研究中加以重视。 “印太枢纽” 马六甲海峡既已形成的多边互动形式是与之迥异

的次区域良性互动方式, 能够补充和完善西方多边主义研究。

表 1　 美西方小多边联盟与马六甲海峡小多边机制的韧性差异

美西方小多边联盟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机制

特点 内生动力不足, 可持续性较差, 缺乏韧性 合作内核紧密, 治理效能较高, 具备韧性

成因 因内生意愿自发组建的限缩性合作方案 因外在压力被动形成的应激性破局举措

特征 进攻性, 跨区域性, 旨在促进情势更优化 防御性, 次区域性, 旨在防止情势更恶化

底层逻辑 以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划定成员国范围
以地理毗邻性与海域权责归属划定成员国

范围

主要任务 增强美国的国际及地区影响力, 御华遏华
应对安全威胁, 维护沿岸国主权、 安全及经

济利益

限缩目的 提高效率的优化路径 抑止域外介入的折中之举

成员关系 美国为主, 他国为辅, 体现美国意志 三国基本平等, 优势互补, 体现共同意志

当代案例

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
 

( QUAD)、 美

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 AUKUS)、 美英

加澳新 “五眼联盟” ( FVEY)、 美日菲三

边合作机制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新马印尼联合巡航

(MSP)、 苏禄海沿岸三国菲马印尼联合巡航

(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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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西方小多边联盟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机制

共同点

(1) 成员国数量较少, 具有一定排他性

(2) 基本遵循实用主义原则, 具有较强的议题针对性及问题需求导向性

(3) 机制化程度相对不高, 松散灵活, 更为注重合作效率而非合作形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①
 

四、 建立与维系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具体实践

　 　 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的韧性是基于海峡治理的实际情况, 在域内外国家

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 沿岸国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安全共识, 并以

此作为组建小多边合作的内核, 从而提升合作的可持续性与抗压性。 另一方面,
沿岸国将外部压力塑造为由域内外国家共同参与的制度网络, 以其所覆盖的范

围作为小多边合作的外延, 从而提升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与灵活性。 在两方面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 富有韧性的小多边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域内外安全压

力的冲击, 纾解各方矛盾, 保障船只在关键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畅行。
(一) 沿岸国凝聚安全共识促发小多边合作的建立

马六甲海峡的小多边合作是依托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三个沿岸

国家对潜在和现实威胁的共同认识而建立的。 这种安危与共的集体认同是小多

边合作的内核与基础, 有助于激发成员国形成共同安全利益, 相互协调行动,
合力应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内外压力, 推动合作持续生效。 但同时,
沿岸国的主权敏感性也使它们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对权力让渡程度有所保留, 阻

碍安全共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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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三国特质各异, 国家间关系在二战之后历经斗争、 博弈、 妥协、 平衡

与合作的复杂变迁过程, 这是建立安全共识的初始条件。 印度尼西亚因面积和

人口在东南亚居首, 常在地区事务中以 “大国” 身份自居。 作为世界最大的群

岛国家,①
 

海运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海上安全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海

盗②
 

、 海上恐怖主义、 航运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是其公

共安全部门的主要任务。③
 

马来西亚是陆源性海洋国家, 国土范围横跨马六甲海

峡与新加坡海峡, 常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 “区域枢纽” 自居,④
 

较为主动地开展

地区合作。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的东南角, 是国际大港、 “全球性城市国家”
和 “陷入型能源过境国”。⑤

 

作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 它连接了 200 多条航路,
与世界 600 多个港口有贸易联系, 可以说海峡安全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 新加

坡长期与美国保持特殊的军事合作关系, 倾向于将海峡安全治理议题国际化。
沿岸三国均为二战之后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中小国家, 民族国家意识

在与外部世界的抗争中逐步觉醒, 对国家主权及安全议题尤为看重, 这为它们

在日后形成安全合作共识及共同的安全利益奠定了认知基础。 虽然在建国之初

三国曾围绕领海主权产生过矛盾与摩擦, 甚至一度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 但此

后为合力应对域内外安全压力, 三国迅速解决边界纷争, 并在 1973—1982 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就马六甲海峡的属性及航行规则的界定等议题彼此配合,
为组建安全治理的三边合作扫清了障碍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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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印尼所处的地理位置连接亚洲大陆南部和大洋洲北部, 陆地面积约为 190 万平方公里, 海洋面积

约为 316 万平方公里 (不包括专属经济区)。 岛屿星罗棋布, 约有 1. 75 万个岛屿, 国际航线错综

交织于领海和群岛之中。 参见 “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2015 年 3 月

25 日, http: / / id. china-embassy. org / chn / indonesia_abc / gjgk / [2025-01-13]。

 

印尼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 此后其国内政局经历动荡, 近几十

年虽相对平稳, 但是亚齐分离势力始终是威胁印尼国家安全和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的主要隐患。
盘踞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有一部分是来自印尼西北部的亚齐分离势力,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效法国

际通行的海盗运营模式, 通过绑架人质换取赎金; 还有一部分是东南亚国家的失业渔民或海员,
他们为生活所迫成为海盗, 主要通过武装劫船 (并不伤害船员) 获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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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峡沿岸国在建国之初的海洋权益主张及最终解决方案

权益主张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遵循原则
主张在依群岛原则划界时

不应影响邻国自由交流
认定本国为群岛国家

限制群岛原则在划界过程中

适用

领海宽度 设定为 12 海里 设定为 12 海里 无

海域属性
反对将大陆架等同于专属

经济区

主张将大陆架等同于专属

经济区

主张 将 专 属 经 济 区 等 同 于

领海

海峡归属 无

将马六甲海峡划入本国的

领海范围, 包括海床、 底

土、 上空及一切资源

无

解决方案

印尼与马来西亚: (1) 两国就 “岛国内海原则” 问题

签订谅解备忘录, 以 “中线原则” 为依据协商划定分

界线; (2) 两国与泰国在海峡北端划定共同点, 划分

出三国在海峡西段的大陆架分界线

印尼与新加坡: 双方在关系缓和后就新加坡海峡作出精确

的划分

沿岸三国: 签署 《关于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海峡安全航行的三国协议》, 共同反对海峡

国际化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①
 

沿岸国在治理议题出现伊始对域外国家介入的态度各异, 而后才逐步统一

认识形成合作雏形。 2005 年 10 月, 美日举行外长和防长 “2+2” 谈判, 日本在

美国的要求下考虑将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至马六甲海峡。②
 

三国在针对可否允许

美国等域外国家以拓展 “全球反恐战争” 名义介入马六甲海峡事务的问题上主

张相左。③
 

新加坡对域外国家介入持欢迎态度, 马来西亚与印尼较为审慎, 它们

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联合巡逻建议, 更反对美国的 “ 地区海事安全倡议”
(RMSI),④

  

不希望美日在此海峡驻军。 2004—2005 年间,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

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 (Abdullah
 

Ahmad
 

Badaur) 与副总理纳吉布·拉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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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cctv. com / news / world / 20051122 / 101467. shtml [202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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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jibTun
 

Razak) 多次强调在马六甲海峡巡逻是周边国家的责任, 无需域外部

队参与。①
 

同年, 马来西亚海军副司令拉姆劳·本·穆罕默德·阿利 ( Ramlau
 

Bin
 

Mohamed
 

Ali) 谈到此前有的欧洲国家正是以反海盗为借口殖民马来西亚,
故他们对此尤为敏感。②

 

2004 年 7 月 16 日, 时任印尼国民军总司令的恩德里亚

托诺·苏塔尔托 ( Endriatono
 

Sutarto) 表示联合巡逻只能由沿岸三国海军参加,
不同意美国参与。③

 

新加坡响应其他两个沿岸国的主张, 强调多边合作务必以尊

重沿岸国主权及联合国海洋法规则为前提。 通过不断主张并协调各自权益, 沿

岸三国逐渐将维护主权及国家安全上升为共同的利益关切。
它们反对美日等域外国家推动海峡安全议题国际化, 因而统一治理目标,

凝聚安全共识, 促成多边合作顺利开展。 首先, 沿岸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主

权安全的共识。 它们将域外大国的过度介入视为对本国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威胁,
合力将其排除在安全治理之外。 沿岸国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知经历了由异趋同

的过程。 21 世纪初海盗袭击事件的激增和域外国家介入趋势的增强, 促使这些

国家在短时间内妥善处理好内部矛盾, 将大国干预所导致的传统安全威胁视为

亟须共同面对的主要风险, 以维护长时段的国家主权安全为共同目标, 以建立

区域自主性为出发点, 共塑认知威胁, 划定敌友分野, 培育共同利益。 它们通

过强化共同的东南亚区域属性, 以及作为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身份认同, 凝聚

较为一致的多边安全合作共识, 从而采取集体行动。
其次, 沿岸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达成共同开展航道治理的共识。 它们将海

盗、 武装劫船及阻碍通航的自然因素视为通行安全威胁, 共同采取治理措施。
为从根本上减少或避免美日等域外国家以开展海峡安全治理为由过度介入地区

事务, 沿岸国将压力化作动力, 合力组建旨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小多边合

作, 共同对海峡开展安全治理。 这些国家共邻海峡内水域, 具有地缘相似性,
因而它们在海峡内水域及其周边区域内的灾害应对、 航道修缮、 打击海盗和武

装劫船等方面的成本及收益具有一定整体性, 较易建立起荣辱与共的相互依赖

关系。 这种地理毗邻性增加了它们开展多边互动的参与感以及政策透明度, 进

一步增强了安全共识的一致性。
可见, 沿岸国安全共识一致性的增强有利于小多边合作的建立。 它们能够

在三边关系中优势互补, 共御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 将抑止域外国家侵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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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维护对海峡内水域共同管辖作为首要关切, 磨合出协调共进的良性互动状

态。 这使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统筹治理力量和可用资源, 不给域外势力介入以

可乘之机。 概言之, 沿岸国安全共识一致性的增强主要得益于以下方面: 一是

长期被域外强国殖民的共同经历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敏感而强烈的主权观念, 这

是推动他们联合自强的底层逻辑与内生性动力。 二是马六甲海峡连通海陆、 连

接两洋两洲的特殊地缘属性使沿岸国占据了天然地理优势, 赋予它们整合资源、
共同合作的先天资本与先决条件。 三是美日等国屡次借非传统安全理由介入海

峡事务, 加上域外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成为刺激沿岸国家团结协作、 共御

外侵的最直接动力。 同时,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均非乱邦, 它们的内政在近二

三十年间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是有效抑止域外国家介入、 共同治理安

全威胁的基本前提。
然而, 沿岸国对主权议题的敏感性, 也导致它们在多边合作中对权力让渡

有所保留, 这一点阻碍了其安全共识的进一步增强。 一国选择同他国组建多边

安全合作, 意味着各方均须在一定限度内克己遵规, 协同共进。 如果过分强调

本国主权, 则导致合作难以深化。 对于过去曾屡遭殖民统治、 如今又需要在中

美之间长期平衡自处的海峡沿岸国而言, 这一内生性矛盾因素尤为突出, 成为

阻碍小多边合作继续进阶的瓶颈。 一方面, 沿岸国对于主权议题高度敏感, 这

导致三方联合巡逻框架等本土化多边军事安排只能停留在共同巡逻 (coordinated
 

patrol) 层面, 无法上升到联合巡逻 ( collective
 

patrol) 层次。①
 

例如, 三国在合

作初始阶段均无法超出本国领海范围对海盗行使 “紧急追捕权”。②
 

另一方面, 沿

岸国为确保本国的主权安全, 长期将域外国家的参与方式限定在资金及技术等

低敏感领域。 这客观上导致治理效力停滞, 合作略有隔靴搔痒之感。
(二) 域内外制度网络推动小多边合作的维系

马六甲海峡的小多边合作可以被视为沿岸国塑造的、 由域内外国家共同参

与的制度网络。 它们将域外国家介入可能挤压本国主权的压力, 转化为各方共

同助力治理效果提质升级的动力以维系合作。 通过特定议题同域外行为体有选

择地建立联系的机制化安排, 是小多边合作的外延与保障, 有助于疏解海上通

道沿岸国与使用国固有的结构性矛盾, 灵活获取外部治理资源, 因地、 因时、
因事制宜推进合作进程。 但鉴于马六甲海峡的使用国多为当今的国际与地区大

国, 它们既存的内生性紧张关系, 是阻碍这一制度网络深度延展的限制因素。
从地缘布局上看, 沿岸国钳夹海峡、 毗邻而居, 具有一定的地缘相似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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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整体性, 这为三国建立稳固而紧密的制度网络奠定了物理基础, 使他们在

面对大国介入与海盗及武装劫船等威胁时, 更易建立荣辱与共的相互依赖关系。
全球约有 30%以上的海运贸易需航经马六甲海峡, 作为中小国家, 三国之中的任

何一方均无法独立确保这一战略水道的安全, 因此必须维持与加强彼此之间的合

作。①
 

在殖民时期, 海峡两岸曾长期作为一个整体被共同管控。 虽然殖民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沿岸国家独立, 阻滞了其自主发展, 但客观来看, 历史上的

地缘整体性使沿岸三国在文化、 语言、 宗教等方面具备深度内在联结, 更有条

件共同组建小多边合作, 以建立制度网络的方式成为次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
沿岸国建立的制度网络是以由散到密、 由内而外的方式扩展演进的。 从三

方共同意愿的分别表达, 到召开会议签署协定, 到形成周期性共同巡航安排,
再到建立机制化的筹融资平台等, 它们通过共同设置安全合作议程, 管控资金

及技术等治理资源, 限制域外国家的参与领域及介入程度, 把控小多边合作的

组建方式及发展方向。 然而沿岸国虽有强烈的共同治理意愿, 但鉴于它们的国

家实力及治理能力有限, 持续推进合作的难度仍然较大。 例如印尼在 21 世纪初

仅有 112 艘巡逻艇, 且多数不具备先进技术, 马来西亚更是仅有 18 艘海洋巡逻

艇能够执行任务。②
 

同时, 鉴于沿岸三国政策导向各异, 资源投入有限, 巡逻行

动自组建伊始即面临效率低下的缺陷。③
 

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 三国合作在筹资

模式、 数据共享、 技术培训及收支划分等方面也暴露出不足, 联合执法能力及

持续追踪能力有待增强。 治理瓶颈促使沿岸三国在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及周边海

域安全的基础上, 开始依托区位优势与外部世界互动, 形成统一立场和一致行

动。 三国将合作范围由海峡周边次区域扩展至海峡航线途经区域, 从推动域内

外各方在特定议题共同开展合作, 升级至建立起连通互利的制度网络。
第一阶段是沿岸国临时合作的制度化。 它们将域外国家介入的压力转化为

合作动力, 建立正式机制保障合作的持续运行。 沿岸三国严格限制域外国家参

加巡航, 将主权原则作为机制运行的核心, 保证自主性的同时增强治理效力。
2004 年 7 月 20 日, 印尼、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开始在海峡共同巡逻,④

 

建立 24 小

时热线, 共享海盗跨境信息。 该框架由三国分别派遣 5 至 7 艘 (共计 17 艘)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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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由约 2000 多名海军人员组成, 但是这些军事人员仍归各国指挥。①
 

2005 年 9
月 13 日, 泰国与三国在海峡内水域开展 “空中之眼” (EiS) 共同巡航, 还在普

吉岛、 卢穆特、 樟宜、 沙璜和杜迈建立热线联络站, 为过往船只提供无线电联

络, 泰国也由此成为这一巡航框架的观察员国。②
 

“空中之眼” 行动突破了此前

三边框架中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 四国首次以共同编队形式出现, 提升了这

一小多边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成员国的治理协同度。③
 

此后沿岸国又通过定期、
高频、 有效的政策互动, 织密海峡安全治理的核心制度网络, 增强各国政策连

通性, 保障合作持续有效, 提升合作的机制化程度。 2006 年 4 月, 沿岸国军方

举行共同巡逻协调会, 签署 “标准作业程序”。④
 

该程序增加了沿岸国在其主权内

水域行使 “紧急追捕” 的权力。⑤
 

2008 年 4 月 1 日, 沿岸三国成立航行援助基金

及其协调委员会, 轮流管理治理经费。⑥
 

沿岸三国共同巡航框架是东南亚第一个

同时囊括成员国海岸警卫队、 海军及空军, 且仅由东南亚域内国家参与的本土

多边军事安排。⑦
 

2016 年, 马来西亚、 印尼与菲律宾又在苏禄海域签署三边合作

安排, 旨在提高在这一海域的安全治理水平, 其形式类似于沿岸三国联合巡航

框架。⑧
 

此后新加坡还与印尼及马来西亚政府沟通, 倡议将三国联合巡航框架的

小多边合作模式扩大至其他水域。⑨
 

这说明马六甲海峡的小多边合作已起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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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之眼” 联合巡逻机制的行动原则包括: 四国主权必须得到尊重, 人事安排与调动须由四国

共同分担责任。 在具体实施阶段, 各国至少派出 1 架飞机, 每周进行 2 次联合空中巡逻, 四国的

空军巡逻飞机编队每周派 6 架次飞机在海峡越界巡逻, 具体包括海上协调巡逻和设置监视雷达等。

 

《新加坡建议马新印泰继续合作防恐》, 《光明日报》, 2016 年 4 月 24 日第 5 版, http: / / epa-
per. gmw. cn / gmrb / html / 2016-04 / 24 / nw. D110000gmrb_20160424_3-05. htm [202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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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示范带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以沿岸国的小多边合作为机制中心, 将合作外延向域外利益相

关方延展。 形成容纳主要使用国的外围制度网络, 以有助于海峡安全治理广泛

吸纳各方资金及技术等资源, 并将其转化为推动合作提质升级的建设性动力。
例如沿岸三国与国际海事组织就航道治理事项共同组建的合作机制, 就是以既

存的沿岸国小多边合作为制度内核, 依托范围更为广阔的制度网络, 有限度地

吸纳使用国在特定议题领域参与治理, 从而在保障各方定期接触及充分沟通的

同时, 提升沿岸国在机制架构之中的话语权及聚合力。 依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设定的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 该机制设立定期会议及专门委员会处理技术、
资金及治理事项, 规范域外国家在制度网络中的具体行为。 2005 年 6 月 3 日,
三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明确了域内外国家的权责划分, 又在同年 8 月及 9 月分

别发布 《巴塔声明》 与 《雅加达声明》 对其加以强化, 三者并称为马六甲海峡

地区合作的 “三个里程碑”。①
 

2005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 第一届 “马六甲和新加

坡海峡安全会议” 召开, 4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代表讨论了沿岸三国联合治

理海峡安全议题的进展。②
 

2006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 第二届会议确定使用国以

投入资金及技术的方式参与治理, 明确规范了它们在制度网络中的权责边界。
2007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 第三届会议进一步细化了域内外合作治理的具体项目

框架, 在沿岸国与使用国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③
 

这一过程有助于盘活域

外治理资源, 促使沿岸国以有选择性及更为灵活的方式同其他海峡利益相关方

开展互动, 有助于小多边合作的长期维系与持续起效。
概言之, 马六甲海峡制度网络连通性的增强主要体现为: 有协议及定期会

议机制保证各方接触, 设立专门的秘书处或委员会处理机制运行事项, 有稳定

的资金来源维持机制运转, 有明确的行为规范规制成员行为等。 这种模式能够

增强多边网络的机制化程度, 有助于其长期延续、 延展范围、 有效规制各方行

为, 且不易被其他功能类似的机制替代或瓦解。 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依托这一制

度网络同域外国家建立的资金与技术领域的连通关系, 强化了机制自身的生命

力以及域内外政策协同度, 从而有效提升了海峡安全治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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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当今马六甲海峡主要使用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也导致海峡三国之

间的关系常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 这是阻碍海峡多边制度网络进一步延展的

限制因素。 大国的默许是中小国家主导治理的先决条件, 沿岸国的小多边合作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危机, 但其本质上须以主要使用国间

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地区及国际环境的总体和平作为先决条件, 即美西方不挑战、
不威胁、 不干涉, 且愿意维持这一次区域和平态势是其存续的潜在前提。 但是

安全具有相互依赖性, 内含天然的可分割性。①
 

近期美国及其盟友在包括马六甲

海峡在内的中国周边通道及海域增强军事存在, 频繁开展军演, 很可能与中国

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相互激化。 海峡作为地区安全天然 “瓶颈” ( chokepoint)
的叙事正在这一背景下扩展, 可能反向加剧大国竞争, 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环境

在大国关系极端恶化状态下可能受到冲击甚至遭到破坏。 另一方面, 沿岸国目

前虽能维系合作, 但是出于国家的自利考量希望少予多取, 在大国博弈中对冲

获益。 这种心态在海峡周边安全态势走向恶化的过程中, 可能为合作的继续维

系增添不确定因素。

五、 结　 语

本文将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组建的小多边合作视为一种 “单细胞” 的国家

间互动结构及 “微缩版” 的多边机制样态。 作为一条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
沿岸国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建立起这种次区域自助体系, 反映出东南亚

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成效。 近年来美西方常借多边主义之

名行组建排他性小联盟之实, 尤其常以此为抓手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与多边主

义理念背道而驰, 而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与之形成对照。 这种次区域良性互

动方式具有较强的东南亚本土化特征, 亦可作为协调特定领域中直接利益相关

方的变通路径, 化解各类次区域安全治理难题。
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 逐步成型, 大国博弈日趋加剧, 马六甲海峡在美日印

澳等国家的战略排序中更为重要。 大国军演及安全政策均直接或间接辐射至此,
使其治理面临新变数。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周边的关键海上通道, 对于我国的国家

安全、 能源运输、 经贸发展等具有重要价值。 海峡内既存的三边治理机制虽已产

生一定效果, 但仍然受到沿岸国家主权敏感性及大国关系波动等方面的制约, 未

来能否长期延续, 其经验能否推广至其他国际通道, 仍待观察与深研。
(收稿日期: 2025-02-06, 责任编辑: 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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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201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the
 

strategic
 

high
 

ground
 

in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o
 

vie
 

for
 

dominance
 

in
 

AI,
 

the
 

U. S.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unprecedented
 

technological
 

sanctions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areas
 

such
 

as
 

AI
 

products,
 

investments,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is
 

systematic
 

suppression
 

reflect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echnological
 

he-

gemony
 

underlying
 

power
 

struggles.
 

Facing
 

extreme
 

pressure
 

from
 

U. S.
 

actions,
 

China,
 

as
 

a
 

technological
 

latecomer,
 

has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resilience.
 

Instead
 

of
 

succumbing
 

to
 

hegemonic
 

suppression,
 

China
 

has
 

turned
 

constraints
 

into
 

catalysts
 

for
 

self-driven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rump's
 

second-term
 

tech-

nological
 

competition
 

strategies,
 

China
 

should
 

further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its
 

new
 

type
 

of
 

nationwide
 

systemic
 

advantage,
 

intensify
 

support
 

for
 

AI
 

innovation,
 

and
 

proactively
 

lay
 

out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ical
 

roadmaps.
 

By
 

securing
 

the
 

initiative
 

and
 

autonomy
 

in
 

fut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hina
 

aims
 

to
 

provide
 

sustained
 

innovation-driven
 

support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distinct
 

"Chinese
 

paradigm"
 

for
 

global
 

AI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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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technology
 

sanctions;technological
 

hegemony

Security
 

Consensus,
 

Institution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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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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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the
 

U. S.
 

is
 

frequently
 

forming
 

mini-multilateral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Most
 

of
 

these
 

frameworks
 

are
 

established
 

temporarily
 

to
 

control
 

China,
 

which
 

makes
 

a
 

negative
 

impact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can
 

be
 

seen
 

as
 

a
 

distortion
 

of
 

multi-

lateralism.
 

The
 

return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th
 

unilateralism
 

will
 

raise
 

doubt
 

on
 

the
 

resilie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such
 

allian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
 

natural
 

geographical
 

hub
 

connecting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Ocean,
 

the
 

Strait
 

of
 

Malacca
 

has
 

formed
 

a
 

tr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the
 

three
 

littoral
 

states,
 

Malaysia,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showing
 

strong
 

cooperation
 

resilience.
 

On
 

the
 

one
 

hand,
 

littoral
 

states
 

consolidate
 

the
 

close
 

core
 

of
 

cooperation
 

by
 

enhancing
 

security
 

consensus
 

to
 

respo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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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s
 

jointl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continuously
 

by
 

relying
 

on
 

the
 

broad
 

institutional
 

network
 

and
 

establishing
 

contacts
 

with
 

other
 

users
 

in
 

specif-

ic
 

areas.
 

Resilient
 

minilateralism
 

cooperation
 

will
 

ease
 

conflicts
 

among
 

all
 

parties,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vessels
 

on
 

these
 

essential
 

passages
 

and
 

maintain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long-term.
 

This
 

kind
 

of
 

sub-regional
 

interaction
 

mod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ulti-

lateral
 

alliances
 

of
 

the
 

West,
 

can
 

complement
 

the
 

mainstream
 

multilateralis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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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pidly
 

developing
 

technology
 

of
 

military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 UMS)
 

is
 

likely
 

to
 

profoundly
 

change
 

the
 

future
 

landscape
 

of
 

maritime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debates
 

over
 

its
 

legal
 

issues,
 

especially
 

those
 

concerning
 

navigational
 

rights,
 

belligerent
 

rights
 

and
 

immunit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causes
 

greater
 

interest
 

diverge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naval
 

powers
 

and
 

developing
 

coastal
 

states.
 

It
 

is
 

crucial
 

to
 

design
 

and
 

promote
 

a
 

delicate
 

set
 

of
 

well-balanced
 

rules,
 

and
 

even
 

more
 

important
 

to
 

search
 

for
 

a
 

reasonable
 

approach.
 

The
 

mainstream
 

approach
 

at
 

pres-

ent
 

of
 

determining
 

the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UMS
 

by
 

establishing
 

its
 

legal
 

status
 

has
 

clea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imitations,
 

despite
 

its
 

advantage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
 

alternative,
 

for
 

example
 

a
 

‘ list
 

of
 

rules’
 

approach
 

that
 

directly
 

specifies
 

a
 

non-exhaustive
 

and
 

evolving
 

list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is
 

new
 

approach
 

may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ue
 

regard
 

under
 

UNCLOS,
 

and
 

develop
 

the
 

balancing
 

function
 

of
 

this
 

principle
 

in
 

the
 

do-

main
 

of
 

maritime
 

military
 

affairs,
 

thereby
 

constructing
 

basic
 

guiding
 

principles
 

and
 

forming
 

a
 

system
 

of
 

rules
 

that
 

covers
 

different
 

types
 

of
 

rights,
 

times
 

of
 

application,
 

maritime
 

areas,
 

characteristics
 

of
 

UMS,
 

and
 

legal
 

restriction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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